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临环罚〔2024〕012007号

汾西县教育体育局：

法定代表人：郭瑞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40936746016930W

详细地址：汾西县城教育路

汾西县教育体育局（以下简称“单位”）环境违法一案，

经我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现场调查，现已审查终

结。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4年 8月 30日，我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检查发现该单位主管的公办

示范性综合托育和幼儿园一体化项目建设用地之前属于煤

气化公司用地，该项目建设前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该项目未在建设前完成土壤污染调查。

以上事实有市生态环境局以下证据为证：

证据一：2024年 11月 18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证据二：2024年 11月 18日《调查询问笔录》

证据三：2024年 11月 18日现场照片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

我局于 2024年 12月 3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临

环罚告〔2024〕012007号）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听证

权）。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申请，在规定期限内

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以上事实，有我局 2024年 12月 4日《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临环罚告〔2024〕012007号）和 2024年 12月 4

日《送达回证》为证。

二、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四条第

一项的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T-18)裁定要素和判定标准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

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2、处罚款陆万肆千元整；

3、对该项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伍千元的罚款。

三、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

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我局委托汾西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对你单

位改正违法行为和履行行政处罚的情况进行监督。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临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内向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

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12月 11日


